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关于《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
[bookmark: _GoBack]内卫医字〔2023〕104号
为贯彻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、国家医疗保障局办公室《长期处方管理规范（试行）》，满足慢性病患者长期用药需求，结合自治区实际，内蒙古自治区卫生健康委起草了《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实施细则（试行）》（征求意见稿），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，请于2023年4月7日前将修改意见通过电子邮件、传真、信函等形式反馈我们。
联系方式：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医政医管局 
联系电话：0471—6944931（传真）
电子邮箱：yzygj_wjw@nmww.gov.cn
联系地址：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新华大街63号院8号楼
邮政编码：010055
附件：内蒙古自治区长期处方管理规范实施细则（试行）（征求意见稿）
2023年3月22日

